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免徵契稅 
獎勵投資興建國民住宅承購人          證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納稅限額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縣       鄉鎮 
                公司奉核准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段       小段       地號  

市       市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興建         年度獎勵投資興建國民住宅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區領得使用執照，其 

中         戶 (如附件名冊)其竣工圖說經本府查核無誤；符合國民住宅條例第三十三條及 

三十五條規定，得免徵不動產買賣契稅及限額納稅，特發給此證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長  ○  ○  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(市)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日 

附件五 


